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操作績效公布自律規則
	
	

	第一條
	本公會會員從事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，有關操作績效公布事宜，除其他法令規章另有規定者外，應依本自律規則辦理。
	

	第二條
	本公會會員從事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，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，得選擇公布其操作績效：

一、開業滿一年。

二、公布操作績效之委託交易資金總額需達新台幣五千萬元。

本公會會員依前項規定選擇公布後，委託交易資金總額低於二千五百萬元者，本公會得不予公布績效。
	

	第三條
	符合前條規定之會員，選擇公布其操作績效者，依下列情形辦理：

一、申報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之操作績效，其範圍以上月份為限，每月十日前向本公會申報並由本公會統一公布。

二、操作績效須依第六條所訂之標準計算。

三、除有破產、解散、停業、終止營業、撤銷或廢止許可處分之情事外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，中斷操作績效之申報。

四、對不特定人公開之績效，須與申報本公會之績效資料一致。
	

	第四條
	全權委託交易帳戶淨資產總額之計算採權責發生制。

經理費與保管費是另行向委任人收取者，仍應列入全權委託交易資金計算。
	

	第五條
	本公會會員就特定全權委託交易帳戶欲排除操作績效公布者，應於開戶時檢附戶號相關資料以書面向本公會申報。

前項排除揭露帳戶經申報後，不得變更為揭露帳戶。

排除揭露帳戶之委託交易資金不列入操作績效之計算。
	

	第六條
	有關操作績效之計算公式如下:

一、日績效T+1日＝（淨資產總額T+1日-淨資產總額T日-加碼資金+減碼資金）/（淨資產總額T日+加碼資金-減碼資金）

二、月績效＝(1+日績效第1日)×(1+日績效第2日)×…×(1+日績效第31日)-1。

三、季績效＝(1+月績效第1月)×(1+月績效第2月)×(1+月績效第3月)-1。

四、年績效＝(1+季績效第1季)×(1+季績效第2季)×(1+季績效第3季) ×(1+季績效第4季)-1。
	

	第七條
	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並報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，公告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
	


中華民國98年9月29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0980044050號函准予備查


中華民國98年8月18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12次聯席會通過


中華民國97年9月17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70043445號函准予備查


中華民國97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6次聯席會通過


中華民國94年5月25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40121274號函准予備查


中華民國94年5月12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1屆理監事第5次聯席會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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